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報考類科：□生教組長  
一、個人基本資料

	照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份證字號
	

	
	現職
	
	教師證證書字號
	

	
	通訊
地址

	
	聯絡

方式
	H：

手機：


	學  歷
	1.            專科學校        科             組

	
	2.            大學            學院           系

	
	3.            大學            學院           研究所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任 職 期 間

起 迄 年 月
	服 務 機 關
	任 職 期 間

起 迄 年 月

	
	
	
	
	

	
	
	
	
	

	
	
	
	
	

	專長或

特殊表

現
	1.

2.

3.


填表人簽名：
二、基本資料審核

	右 欄  考生請 勿 填 寫
	(   ）國民身份證                             (   ）切結書
(   ）畢業證書                               (   ）簡要自傳

(   ）教師合格證書                           (   ）專長證明文件

(   ) 服務證明書（任職經歷、代理代課證明）   (   ) 繳費證明、教案

	
	資格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 不符合資格

	人事室
	
	備註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簡要自傳

一、家庭概況：

二、指導學生社團或個人參與社會社團（含公益社團）的經歷或表現：
三、專業進修成長：（例如成人才藝班、讀書會、大專院校旁聽課程、研究著作、編輯教材、專案研究、教學成果等）
四、教育及教學理念：

五、選擇本校的原因、對爾後教學的期待：

六、其他：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姓名）                 報考貴校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於甄選前發現者，撤銷其應考資格；於各甄選階段時發現者，予以扣考；甄選後錄取名單公告前發現者，不予錄取；錄取名單公告後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如經聘用則依教師法之規定，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解聘；涉及法律責任者，予以解聘撤銷錄取資格：

一、具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情形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規定情事者。
二、冒名頂替者或不具備甄選資格者。

三、偽造或變造有關證件、資料者或所提有關證件資料有不實等情事。

四、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甄選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五、持外國學歷證件，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之情形者。

六、公私立學校現職人員，無法於報到時繳交原服務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同意書，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

此致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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